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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08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 

「校園人權法治教育增能研討會」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 107年 11月 9日臺教學字 1070196919 號函，「108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

務工作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 計畫目的：為落實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政策，提昇大專校院教職員生對校園人

權法治教育理論認知，透過研討會規劃專題講座、校際實務經驗分享座談等課程，期能將理論

與實務相結合，激發積極的法治態度及創新思維，進而協助學校推動優質的人權法治觀念，建

構法治、平等及友善的學習環境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北二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。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明志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。 

五、 研討會日期：108年 04月 26日（星期五）09：00 ~ 17：00。 

六、 研討會地點：明志科技大學（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號 圖資大樓一樓演講廳）。 

七、 參加對象及人數：北二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人員、教務人員、輔導老師、軍訓教官、校安人員、

工作相關同仁及對本議題感興趣之工作者，計 80人。 

八、 研習內容： 

⚫ 專題演講：邀請專家學者主講「校園人權法治教育」相關議題。 

⚫ 餐會與茶敘交流：透過休憩時間，交流各校間執行之困境與實務經驗。 

⚫ 綜合座談：綜整與會人員討論與意見，探討因應方法與解決之道。 

九、預期成效： 

⚫ 透過法治教育研習，提昇學校師生具法治素養，涵養校園法治教育文化。 

⚫ 精進及創新法治教育執行與宣導技巧，期發展學生思考批判能力，厚植師生正確的法治觀

念，建構優質校園環境。 

⚫ 協助學校師生對人權法治教育政策理念及推動目標的了解，擴展人權法治執行的視野及工作

的內涵。 

十、報名須知： 

(一)參加人員於 108年 4 月 1日(星期一)採線上或 E-mail 方式報名，報名截止日期 4月 22日。    

E-mail： E000049015@mail.mcut.edu.tw        

(二)本計畫聯絡人：翁智賢（02）2908-9899轉 4309。 

(三)線上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kguR9fSBZjMn3eg78 

十一、相關附件 

附件一：108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法治教育增能研討會課程表。 

附件二：108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法治教育增能研討會報名表。 

附件三：演講場地及停車示意圖 

附件四：板橋火車站接駁車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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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108 年度大專校院「校園人權法治教育增能」研討會 

【活動日程表】 

 

活動日期：108年 04月 26日(星期五) 09：00～17：00 

活動地點：明志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一樓演講廳 

 

時間 活動內容 演講來賓 

09:00~09:30 研習人員報到 

09:30~09:40 開幕式 
明志科大 劉祖華校長 

召集人：龍華科大 王延年學務長 

09:40~10:00 大合影及休息 全體與會者拍團體照 

10:00~12:00 
專題演講 

主題：校園學生權益保障實務  

主持人：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

顏政通學務長 

主講者：德明科大 柯志堂學務長 

12:00~13:00 午 餐 交 流 

13:00~14:30 
專題演講 

主題：校園常見法律問題面面觀  

主持人：慈濟科大 牛江山學務長 

主講者：群勝法律事務所 蔡孟彥律師  

14:30~15:00 茶 敘 時 間 

15:00~16:30 

專題演講 

主題：新興毒品、新型菸品與

校園法規 

主持人：經國管理學院 毛萬儀學務長 

主講者：臺灣高檢署 王捷拓檢察官 

16:30~17:00 

結業式暨綜合座談： 

主持人：龍華科大 王延年學務長 

與談人：龍華科大 王延年學務長、經國管理學院 毛萬儀學務長、 

明志科大 張麗君學務長 

17:00 賦 歸 

 



`  3 

附件二 

108年度大專校院「校園人權法治教育增能」研討會報名表 

活動日期：108年 04月 26日 (星期五)        地點：明志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一樓演講廳 

學 校 名 稱  

項 目 
出  席  人  員 

第一位出席人員資料 第二位出席人員資料 第三位出席人員資料 

姓 名    

性 別    

身分證字號 

( 保 險 使 用 ) 
   

出生年月日    

職 稱    

辦公室電話    

行 動 電 話    

傳 真    

電 子 郵 件    

用 餐 □葷    □素 □葷    □素 □葷    □素 

搭乘專車或 

自 行 開 車 

□ _____人，搭乘專車，集合地點：板橋火車站北二門；上午 8 時 45分發車 

□ 自行開車(請務必填寫車號，本校採車牌自動辨識系統)，車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可參考次頁來校路線) 

□ 騎機車(請務必填寫車號) 

附 註 

一、請詳填本表後，以便後續連絡及辦理平安保險。 

二、活動認證：凡出席本次研討會，將頒予研習證明。 

三、本表請於 108年 04月 22日前，E-MAIL：E000049015 @mail.mcut.edu.tw  

四、業務承辦人：明志科技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翁智賢教官 

電話：02-2908-9899轉 4309 

 


